
物理学院助教管理规定（草案） 

为了提高物理学院本科生教学质量，保证研究生高质量完成教学实践课程，物理学院特

制定本规定，本规定自 2023-2024 学年秋冬学期开始实施。 

 

一、管理机构 

物理学院助教工作在学院教学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成立由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院长、

分管研究生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以及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为主任，设岗的具体工作负责

人为组成成员的工作小组，负责对全院助教岗位的设置和审批、助教学生的培训和考评、助

教工作的检查和监督等工作。 

主任：李敬源、杨李林、邹安川 

办公室：刘竹韵、马玉婷、沈子建 

二、助教设置 

助教岗位由物理学院根据本科生院在当学期下达的助教总岗位数和教学工作的实际需

要设置： 

1、根据教学工作需要，工作量较大的课程、实验课可设置助教岗位。 

2、申请助教岗位时，主讲教师需要明确岗位目标、每周工作时间、工作量及对拟聘助

教的要求等，所有岗位必须有明确的工作任务。 

目前，结合物理学院本科生的学业情况，物理学院主要针对量大面广的通识课程和主干

专业课程设置了助教岗位，其余课程可根据教学工作需要申请设置助教岗位。 

三、工作内容 

设置助教岗位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主讲教师为完成课程教学目标开展辅导化教学”。助

教的工作需按照岗位任务和要求开展。各类助教基本职责和要求如下： 

1. 专业课程助教 

1） 按照指导教师要求，按时完成作业、小测和考试等批改工作，并及时上传学在

浙大备案，同时在每次作业、小测和考试截止提交后一周内反馈至通过浙大钉

群（专业课助教群）同步至学院教学科与学工，确保及时督促学生完成课程任

务。 

2） 完成阅卷工作（1 次期中考试、1 次期末考试）； 

3） 答疑（线下答疑 2 次左右（期中考试或期末考试前），线上答疑具体由任课教师



安排）； 

4） 习题课（2 次左右，具体由任课教师安排）； 

5） 学在浙大课程管理； 

6） 其他由任课教师安排的工作。 

2. 《大学物理》课程助教 

1） 批改作业（含 4 次单元测试）； 

2） 阅卷（1 次期中考试、1 次期末考试）； 

3） 答疑（线下答疑 2 次左右，线上答疑具体由任课教师安排）； 

4） 习题课（4 次，具体由任课教师安排）； 

5） 学在浙大课程管理，包括将课堂签到、阶段性测试、随堂测试、期中考试、课

堂讨论、作业等阶段性评价情况在教学环节结束一周内及时上传学在浙大平台，

及时反馈信息。 

6） 其他由课程组安排的工作。 

3. 习题课助教 

1） 不得迟到，不提前下课。课堂上不作与习题课无关的事情，手机应关闭。 

2） 每次上习题课前与任课老师沟通确定习题课的具体内容。习题课讲解应准确、

思路清晰、突出物理概念。习题课上应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多提问题。 

3） 担任同一主讲老师的助教之间应相互沟通，统一习题课的内容和进度。 

4） 及时向主讲老师报告习题课的教学情况，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 

5） 完成主讲教师布置的其他教辅工作。 

4. 实验课助教 

1） 参加集中培训，了解助教岗位职责要求及培训流程，选择要带教的实验。 

2） 按照指导教师的要求，按时参加实验教学培训，做实验，写出实验教案，交给

指导教师批改，讨论其中存在的问题。 

3） 明确每个实验的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要求、评分细则。 

4） 熟悉每台仪器的使用，能够规范的操作仪器和使用元器件，能在短时间内发现

学生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5） 上课要提前 10 分钟到实验室；遵守并且要求学生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课程中，

要积极巡视，不做与课程无关的事情。 

6） 做好教学情况记录（实验室的记录本、学生实验成绩及出席情况的记录等）。 



7） 认真批改实验报告，第一次批改的实验报告，主动交给指导教师审阅。 

8） 按规定时间上课，未经指导教师同意，不允许随意调课。 

 

四、工作考核 

助教的评估考核及管理在物理学院、任课教师和学生三个层面开展。 

1、在学院层面，工作小组加强对助教工作的检查和监督，落实和组织对本单位助教工

作的评估和考核工作。 

2、在任课教师层面，应在授课过程中加强对助教工作的指导与管理，及时了解学生对

助教工作的意见，结合评估结果及时督促助教调整和改进工作。考核结果作为课程实践必修

课的分数。教师对学生课程成绩负责，对助教相关工作监督审核，并对学生成绩有最终解释

权 

3、每学期末，学生对助教进行评估。结合助教工作岗位及评估结果，确定发放的奖励

津贴。对工作完成很差的助教，将根据情节轻重减少助教津贴发放（已经发放的部分将在导

师后续发放的研究生津贴中扣除）。 

五、岗位管理 

1、符合申请资格、已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提出担任助教的申

请。 

2、申请者根据每学期初的通知，按时提交《物理学院助教申请表》，学院里将在尽量满

足同学填报自愿的基础上，对助教岗位进行适当的人员调整（主讲老师若有意向中的助教请

及时告知）。 

3、对不认真负责履行岗位工作职责的助教，任课教师可提出终止其助教工作的建议，

经教学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定为岗位考核不合格，停发（调整）助教岗位奖学金（助教津贴）。 

五、工作保障 

考核优秀者，津贴优秀上浮 10%。考核不合格者，津贴下调 10%。 

 

物理学院 

2023 年 4 月 25 日 

 


